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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桂艳与绍兴醉孚祥酒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荣桂艳与绍兴醉孚祥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荣桂艳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兴醉孚祥酒业有限公司。绍兴醉孚祥酒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醉孚祥酒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荣桂艳
绍兴醉孚祥酒业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转让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2年6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至基准日（即2020年6月8日）标的债权账面本息暂估金额，债权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王国祥、绍兴圆盛铜业制造有限公司、王琴娟、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国祥、绍兴县真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王琴娟、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

绍兴方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方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6286653.2元

利息

相应利息【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准】

裁判文书案号

（2016）浙0602民初3599号、（2018）浙0602民初4275号

（2016）浙0602民初3602号、（2018）浙0602民初4276号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乐清市雁荡山仙乐旅游社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收购的乐清市雁荡山仙乐旅游社1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2】年【10】月【31】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11】月【1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

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
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周经理】 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乐清市雁荡山仙乐旅游社

合计

所在地

温州

债权本金

4074.00

4074.00

利息

5230.23

5230.23

代垫费用

/

担保人

温州雁荡山海上
乐园有限公司、
金朝娥、阮凤侣

抵押物

温州雁荡山海上乐园有限公司所有的海域使用权：1.座落于乐清市雁荡镇跳头村，使用面积3.5678公顷，使用性质为渔业用海，产权证号为“国海证073300250号”，最高抵押额为5543.3万元，渔业用海，已到
期。2.座落于乐清市雁荡镇跳头村，使用面积3.5559公顷，使用性质为围海造地用海（旅游基础设施填海，规划旅游用地），产权证号为“国海证073300251号”，最高抵押额为16000万元。现有一幢6层酒店建
筑物主体结构完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的建设规模为18114.85平方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准的用地面积为71237平方米。抵押物买受人需自行办理验收手续和土地使用权手续。

备注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胡东红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胡东红签署的《不良金融资产转让

合同》（杭资转九皇工贸号，2022年10月27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胡东红。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与胡东红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胡东红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胡东红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女士 0571-82731835
胡先生 13758973228

住所地：杭州市富春路300号、永康市西城街道潜村南路85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胡东红
2022年11月11日

基准日：2022年8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指保证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

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8月30日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给胡东红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九皇工贸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金额

借款本金

3204202.42

利息

6477001.12

已支付费用

12724.56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永康市九皇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圣康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瑞福门业有限公司、浙江嘉腾工贸有限公司、朱浙胤、李俊峰、朱黎黎、章永丰、陈巧维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昌铭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昌铭纺织有限公司于 2022

年10月28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01HN032018002-2022012-2），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
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昌铭纺织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与杭州昌铭纺织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杭州昌铭纺织有限

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联合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昌铭纺织有限公司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及承担有
关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8905775559，潘先生
杭州昌铭纺织联系电话：13575770677，杜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昌铭纺织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账面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9月15日的标的债权账面本余额，债务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昌铭纺织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天长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9月15日）

借款合同编号

903002016企贷字00163号、903002016企贷字00165号

账面本金余额

1,910.30

1,910.3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0.00

0.00

抵（质）押物

无

担保人名称

浙江龙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宏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汪欢龙、汪云英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吕卫兵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2022年6月15日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吕卫兵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吕卫兵，吕卫兵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吕卫
兵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6月25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吕卫兵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

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胡丽珍，电话：13575515550。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吕卫兵
2022年11月11日

借款人名称

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保证人：浙江中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授业工贸有限公司、张加根 抵押人：上海大舜实业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39,386,661.31

利息

25,378,573.29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21年6月25日，单位：人民币元）

微视野微关注

被救助82天后，“嘬嘬”回家了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波光粼粼的湖边，一

只小黄麂仰着脑袋啜着

巡护员手里的奶瓶……

早前，这温馨一幕曾让很

多人记住了小黄麂“嘬

嘬”。11月 9日，浙江清

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被救助 82天后，“嘬嘬”

被放归山林，巡护员章叔

岩说：“有点不舍，但也很

欣慰。”

别错过！火星合月亮相天宇

@人民网
（人民网法人微博）

11月11日晚，一次赏心悦目的火星合月将亮相天宇，届时只要天气晴好，

凭借肉眼就能目睹这幕浪漫的“星月童话”。此次合月时，火星的亮度已经达

到-1.5等，灿若宝石。


